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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 日召开 2022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衔接性和连贯性，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当天以电话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22 年 3 月 3 日（星期四）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其中
董事牛辉、周建和，独立董事张新卫、高平均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会议经过半数以上的董事
推举的董事王立建先生召集和主持，部分监事、高管列席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的讨论和审议本次会议议案并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公司制度的规定，为保证董事

会工作的衔接性和连贯性，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选举董事王立建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
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3）。

（二）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公司制度的规定，为保证董事

会工作的衔接性和连贯性， 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选举董事吴剑波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
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
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3）。

（三）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公司制度的规定，为提高公司

董事会的治理效率，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下设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 经全体董事一致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主任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组成情况如下：

战略与发展委员会：王立建（主任委员）、吴剑波、武思宇；
审计委员会：张新卫（主任委员）、陈涛、武思宇；
提名委员会：高平均（主任委员）、张新卫、王立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陈涛（主任委员）、高平均、吴剑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

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3）。
（四）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鉴于公司上一届管理层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等公司制度的规定，经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武思宇为公司总经理，聘
任柳建国为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聘任师子刚、刘光磊、牛辉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刘艳为
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张会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关于完成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
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3）。

（五）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公司制度的规定，同意聘任牛

朋飞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
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
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3）。

三、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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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时间：2022 年 3 月 3 日（星期四）下午 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 年 3 月 3 日的交易

时间，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时间为：2022 年 3 月 3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路 2 号通景大厦 12 层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股东

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表决。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立建先生。
6、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
有关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 17 人，代表股份 78,606,512 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 61.446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 9 人，代表股份 76,426,70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59.742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2,179,80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703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 13 人，代表股份 5,319,172 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 4.158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 5 人，代表股份 3,139,36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2.454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2,179,80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7039％。
2、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78,589,0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8％；

反对 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弃权 17,241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17,2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01,73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6721％ ； 反对 2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8％；弃权 17,24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2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41％。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王立建、吴剑波、武思宇、柳建国、牛辉、周建和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2.01 选举王立建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 78,423,5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36,19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6.5601%。
表决结果：王立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2 选举吴剑波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 78,423,5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36,19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6.5601%。
表决结果：吴剑波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3 选举武思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 78,423,5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36,19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6.5601%。
表决结果：武思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4 选举柳建国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 78,423,5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136,1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6.5601%。
表决结果：柳建国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5 选举牛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 78,423,5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136,1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6.5601%。
表决结果：牛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6 选举周建和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 78,423,5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136,1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6.5601%。
表决结果：周建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张新卫、高平均、陈涛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独立

董事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3.01 选举张新卫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 78,423,5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136,1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6.5601%。
表决结果：张新卫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02 选举高平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 78,423,5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136,1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6.5601%。
表决结果：高平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03 选举陈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 78,423,5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136,1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6.5601%。
表决结果：陈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田义、杨宝森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非职工监事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4.01 选举田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 78,423,5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136,1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6.5601%。
表决结果：田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4.02 选举杨宝森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 78,423,5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136,1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6.5601%。
表决结果：杨宝森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任为、张丙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1、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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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 日召开 2022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2022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成员，为保证监事会
工作的衔接性和连贯性，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当天以电话和口头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22 年 3 月 3 日（星期四）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
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其中监事田义、翟博渊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经过
半数以上的监事推举的监事田义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议案并表决，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选举田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

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3）。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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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 为了保证

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等规定，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 日在公司公议室召开了 2022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经
与会职工讨论和民主表决，选举翟博渊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翟博渊先生将与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位非职工监事共同组成公
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自 2022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特此公告。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3 月 4 日
附件：第三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翟博渊先生简历
翟博渊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8 年生，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长城学院，学

士学位， 二级建造师。 2011 年 7 月至 2012 年 12 月任中国兵器工业北方勘察设计研究院技术
员；2012 年 12 月至今任北京中岩大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及公司员工；2015 年 9 月至今担任公
司职工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翟博渊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62,716 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
名担任监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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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 日召开了 2022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换
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换届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等相
关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第三
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选举第三届监
事会主席等相关议案。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已完成，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组成人员情况
董事长：王立建先生
副董事长：吴剑波先生
非独立董事：王立建先生、吴剑波先生、武思宇先生、柳建国先生、牛辉先生、周建和先生
独立董事：张新卫先生、高平均先生、陈涛先生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均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 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

要求。 三名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在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已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董
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独立董事的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会成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二、 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及董事会各委员会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产生了第三届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情
况下：

第三届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由王立建先生、吴剑波先生、武思宇先生组成，其中，王立
建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张新卫先生、陈涛先生、武思宇先生组成，其中，张新卫先生为
会计专业人士，担任主任委员。

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高平均先生、张新卫先生、王立建先生组成，其中，高平均先生
担任主任委员。

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陈涛先生、高平均先生、吴剑波先生组成，其中，陈涛先
生担任主任委员。

三、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组成人员情况
监事会主席：田义先生
非职工监事：田义先生、杨宝森先生
职工监事：翟博渊先生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任职资格， 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

要求。 非职工监事及职工监事任期分别自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2 年第一次职
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未低于三分之一。

四、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聘任武思宇为总经理，柳建国先生为副

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刘光磊先生、师子刚先生、牛辉先生为副总经理，刘艳女士为董事会秘书，
张会娟女士为财务总监，牛朋飞先生为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之日起三年。

刘艳女士、牛朋飞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且刘艳女士任
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专业能力和工作经验，任职资格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其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五、 其他说明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

露于巨潮资讯网的（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因任期届满，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师子刚先生在新一届董事会成立后，将不再担
任公司非独立董事职务，仍在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职务；高级管理人员宋德君先生将不再担任公
司副总经理职务，仍是公司技术专家；独立董事宋二祥先生在新一届董事会成立后将不再担任
公司董事职务，亦不再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

截止本公告日，师子刚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968,404 股，通过石家庄中岩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0.01%；宋德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74,375 股，通过石
家庄中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0.20%；宋二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
份；上述股份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进行股份管理。 公司董事会对师子
刚先生、宋德君先生、宋二祥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六、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电话：010-68809559
传真：010-68800097
邮箱：ir@zydd.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路 2 号通景大厦 12 层
特此公告。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4 日
附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成员简历
1、王立建
王立建先生，中国国籍，1976 年生，毕业于天津大学，硕士学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

一级建造师。 2002 年 3 月至 2008 年 12 月任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项目部经理；2008 年 12
月至 2015 年 9 月任北京中岩大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董事长；2021 年 9 月至今任北京
中岩大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21 年 11 月至今任天津中岩大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2015 年 9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王立建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4,504,227 股，通过石家庄中岩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0.07%；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股东吴剑波、武
思宇为一致行动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2、吴剑波
吴剑波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 年生，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硕士学位，北

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EMBA，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一级建造师。 2002 年 7 月至 2008 年 12
月任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工程师；2008 年 12 月至 2015 年 9 月任北京中岩大地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1 年 1 月任北京中岩智泊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1 年 9 月至
今任北京中岩大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21 年 11 月至今任天津中岩大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2015 年 9 月至今担任公司副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吴剑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7,248,260 股，通过石家庄中岩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0.60%；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东王立建、股东
武思宇为一致行动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
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3、武思宇
武思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8 年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博士学位。 2008 年

1 月至 2010 年 5 月任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工程师；2010 年 5 月至 2015 年 9 月任北京中
岩大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1 年 11 月至今任天津中岩大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2015 年 9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武思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3,912,548 股，通过石家庄中岩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0.48%；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东王立建、股东
吴剑波为一致行动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
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4、柳建国
柳建国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4 年生，毕业于天津大学，硕士学位，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 1988 年 4 月至 2015 年 1 月历任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
公司地基所工程师、 副所长兼总工程师；2015 年 2 月至 2015 年 9 月任北京中岩大地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2015 年 9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截至本公告日，柳建国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698,185 股；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5、牛辉
牛辉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 年生，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大专学历，二级

注册建造师。 2008 年 12 月至今历任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长、生产经理、项目经
理、岩土五部部门经理兼岩土七部部门经理等职务；2020 年 12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现担任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牛辉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72,842 股；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6、周建和
周建和先生，高级工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 年生，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

交通运输管理工程专业，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方向研究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EMBA。 2005 年 5 月至 2012 年 5 月任江苏洋口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2012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任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常务副总
裁、总裁。 2017 年 1 月至今历任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董事总经理、能源环境及
智能装备集团执行总裁，2018 年 11 月任上海中荷环保有限公司董事。 2017 年 11 月至今担任公

司董事。
周建和先生未曾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7、张新卫
张新卫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 年生，毕业于北方工业大学，学士学位，中

级经济师、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 2000 年至 2011 年历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高级经理、部门经理；2011 年至 2019 年任北京华政税务师事务所合伙人、副总经理；2019
年至今任浙江瑞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首席财务官；2017 年 10 月至今担任公司独立
董事。

张新卫先生未曾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8、高平均
高平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0 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硕士学位，执业律

师。 2007 年 9 月至 2007 年 12 月任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职员；2008 年 1 月至 2012 年 10
月任北京市颐合律师事务所律师；2012 年 11 月至 2014 年 6 月任北京颐合中鸿律师事务所律
师；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4 月任北京振理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律师；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4 月
任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律师；2017 年 5 月至今任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
师；2017 年 10 月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高平均先生未曾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9、陈涛
陈涛，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 年生，毕业于吉林大学计算机代数专业，博士

学位，副高。 1999 年 7 月至 2000 年 7 月任吉林大学地质学院（原长春科技大学）教师；2008 年 7
月至今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教师。 现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陈涛先生未曾持有公司股份； 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第三届监事会成员简历
1、田义
田义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0 年生，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大专学历，二级

建造师。 2002 年 8 月至 2004 年 4 月任河北省建材建设有限公司技术员；2004 年 6 月至 2008 年
11 月任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工长；2008 年 12 月至今任北京中岩大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及公司项目经理；2021 年 11 月至今任天津中岩大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15 年 9 月至今
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日，田义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78,395 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杨宝森
杨宝森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7 年 3 月生，毕业于中冶集团建筑研究总

院，硕士学位。 2011 年 3 月至 2012 年 4 月任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工程师；2012 年 4 月至
今任北京中岩大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及公司工程师；2015 年 9 月至今担任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杨宝森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7,116 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3、翟博渊
翟博渊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8 年生，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长城学院，学

士学位， 二级建造师。 2011 年 7 月至 2012 年 12 月任中国兵器工业北方勘察设计研究院技术
员；2012 年 12 月至今任北京中岩大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及公司员工；2015 年 9 月至今担任公
司职工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翟博渊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62,716 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第三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武思宇先生，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简历请参见“第三届董事会成员”。
2、柳建国先生，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简历请参见“第三届董事会成员”。
3、牛辉先生，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简历请参见“第三届董事会成员”。
4、刘光磊
刘光磊先生，中国国籍，1979 年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博士学位，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英国

特许结构工程师。 2007 年 9 月至 2014 年 10 月任奥雅纳工程咨询（上海）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9 月任北京中岩大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2015 年 9 月至今任
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刘光磊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723,984 股；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5、刘艳
刘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 年生，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学位，中级

会计师，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CMA）。 2000 年 8 月至 2003 年 3 月任西门子（北京）通信有限公
司会计；2003 年 4 月至 2011 年 12 月任森泰飞货运有限公司（DHL� Solutions）财务经理；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8 月任天力（北京）实业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5 年 9 月至 2022 年 3 月任公司财
务总监，现任公司投资总监；2015 年 9 月至 2017 年 6 月期间、2018 年 5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

截至本公告日，刘艳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72,226 股；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刘艳
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董事
会秘书任职资格的要求。

6、张会娟
张会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8 年生，毕业于哈尔滨理工大学，学士学位，中国

人民大学继续教学学院健康产业企业管理高级研修班毕业，中国注册会计师。 2003 年 12 月至
2006 年 9 月任北京新雷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计；2006 年 10 月至 2007 年 9 月任信永中和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助理；2007 年 10 月至 2011 年 9 月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所项目经理；2011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0 月任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所高级审计员、 审计经理；2017 年 11
月至 2021 年 8 月任珍宝岛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监；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3 月任公司财务副
总监；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张会娟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10,000 股；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四、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1、牛朋飞
牛朋飞先生，198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河北科技大学，本科学历。

历任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行政管理部经理、证券管理部经理；现任公司证
券管理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2019� 年 08 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

截至本公告日，牛朋飞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53,435 股；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
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
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证券事务代表任职资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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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2 月 15 日、2022 年 3 月 1 日在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16）和《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18）。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 年 3 月 3 日（星期四）下午 15: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 年 3 月 3 日上午 9:15 至 9:

25，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 年 3 月 3 日上午 9:15 至 2022

年 3 月 3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经开区燕山街 518 号立昂技术 9 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刚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4 人，代表股份 133,790,559 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761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6 人，代表股份 101,583,303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27.912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8 人， 代表股份 32,207,256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49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7 人，代表股份 4,298,567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7 人， 代表股份 4,298,567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11％。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或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议案 1.00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应收账款承诺实现情况及应收账款承诺补偿方案暨回购注

销对应补偿股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3,764,3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4％；反对 26,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4％；弃权 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72,36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905％； 反对 26,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49％；弃权 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7％。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 2.00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3,712,1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14％；反对 75,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66％；弃权 2,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20,16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761％； 反对 75,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611％；弃权 2,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8％。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陈盈如、付亮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或列席人
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见

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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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并注销重大资产重组应收账款承诺
补偿股份的债权人通知暨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应收账款承诺实现情况及应
收账款承诺补偿方案暨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份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以上议案均已经 2022 年 3 月 3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同意公司以总价人民币 1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并注销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 6,006,843
股。 实施本次回购注销股票后， 公司总股本将减少 6,006,843 股， 由 363,941,842 股减少至
357,934,999 股，注册资本将由 363,941,842 元减少至 357,934,999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应收账款承
诺实现情况及应收账款承诺补偿方案暨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2-014）。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股份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
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
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权
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
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公司将依法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票的回购和注销，
并将于实施完成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
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信函、传真、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申报信息如下：
1、申报时间：2022 年 3 月 4 日至 2022 年 4 月 17 日期间的每个工作日 10:00-19:00。
2、申报材料送达地点：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燕山街 518 号立昂技术

证券事务部
3、联系人：宋历丽
4、联系电话：0991-3708335
5、传真：0991-3708356
6、电子邮箱：sd@leon.top
7、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中心发出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申报日以公司收到文件日为准。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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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以通讯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并于 2022 年 3 月 3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出席
会议的董事 9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9 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
事长藤明波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3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绵阳富临精工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933 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为规范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广大
投资者的权益，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绵阳新华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和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城郊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用于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
放、管理和使用。

公司将于募集资金到账后及时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存放
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 同时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人具体办理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开立、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署等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 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能源汽车智能电控产业项目”项下的子公司在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用于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的
存放、管理和使用。公司及子公司将于募集资金到账后及时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同时授权董事长或子
公司授权代表人具体办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开立、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署等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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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
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
低于人民币 10 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70 元 / 股， 回购期限为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6 个月内。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 日披露了《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 2022-02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
告。

一、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

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披露。 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2 年 3 月 3 日， 公司首次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215,0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044%，最高成交价为 58.64 元 / 股，最低成交价为 58.48 元
/ 股，成交总金额为 12,583,347.89 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
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

约公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

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 年 3 月 3 日）前 5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

为 110,989,021 股。 公司每 5 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 5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1）开盘集合竞价；（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4、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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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

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2 年 3 月 2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详
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18）、《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实施员工激励方案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9）。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董
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 2022 年 3 月 2 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
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1 深圳明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注 1 2,501,927,139 51.00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35,468,263 4.80

3 明德控股－华泰联合证券－21 明德 EB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
户注 1 200,000,000 4.08

4 深圳市招广投资有限公司 193,547,549 3.94
5 宁波顺达丰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11,499,207 2.27
6 UBS AG 53,941,442 1.10
7 刘冀鲁 44,723,780 0.91
8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39,929,412 0.81
9 上海重阳战略投资有限公司－重阳战略才智基金 39,349,422 0.80
10 苏州工业园区元禾顺风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37,055,000 0.76

注 1：深圳明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701,927,139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为 55.07%：其中直接持股 2,501,927,139 股，通过因发行可交换债券而开立的担保及信托专户
“明德控股－华泰联合证券－21 明德 EB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持股 200,000,000 股。

二、公司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 司 无 限 售 流 通
股份比例（%）

1 深圳明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注 2 2,501,927,139 55.43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35,468,263 5.22

3 明德控股－华泰联合证券－21 明德 EB 担保及信托财产
专户注 2 200,000,000 4.43

4 深圳市招广投资有限公司 193,547,549 4.29
5 宁波顺达丰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11,499,207 2.47
6 苏州工业园区元禾顺风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37,055,000 0.82
7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29,786,006 0.66

8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华润信托·淡水泉平衡 5 期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3,637,875 0.52

9 加拿大年金计划投资委员会－自有资金 17,807,035 0.39
10 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 17,735,460 0.39

注 2：深圳明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701,927,139 股，占公司无限售流通
股份比例为 59.86%：其中直接持股 2,501,927,139 股，通过因发行可交换债券而开立的担保及
信托专户“明德控股－华泰联合证券－21 明德 EB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持股 200,000,000 股。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三月四日


